
云浮市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

评价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市政工程施工安全生产工作，提升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水平，

促进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科学化、规范化、标准化，预防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等有关安全生

产规定，结合云浮市市政行业实际情况，云浮市建筑业协会(以下简称“市协会”)

组织开展云浮市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以下简称“安全文明施工标

准化评价”)活动，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云浮市行政区域范围内新建、扩建和改建的市政工程。

第三条 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是指对项目在实施全过程中安全管理、安全生

产、文明施工方面的评价，体现项目先进的安全文明施工管理理念和安全生产

技术，以人为本，具有专业代表性和示范作用。

第四条 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活动按照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从安全

管理、安全设施、材料设备管理、生活设施管理、安全资料管理、文明施工管

理等多个方面进行现场评价。

第五条 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采取自愿申报原则，申报工作应由一个单位

（建设单位、工程总承包或施工总承包单位）牵头主申报，其他单位配合。工

程可按整体项目申报，也可按合同段申报。

第二章 评价机构

第六条 市协会负责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申报项目全过程评价工作的组织

和实施。

第七条 市协会组织专家组开展评价工作，评价专家从市协会专家库中按评价项

目所含的专业类别进行遴选。

第三章 评价范围

第八条 申报项目符合下列分类的均可纳入评价范围：

一、合同金额在 1000 万元及以上的城市道路、天桥（廊桥）、地下通道、给水

管网和泵站、排水管网和泵站、防洪排涝设施、园林绿化（含公园、广场、湿



地）、停车场、历史文化街区及传统古村落保护等市政工程；

二、合同金额在 5000 万元及以上的隧道、桥梁、综合管廊、水厂、污水处理厂、

生活垃圾处理厂、风景名胜区、城市燃气工程（含管网）、城市供热工程（含管

网）、城市轨道交通及快速公交等市政工程；

三、合同金额在 5000 万元及以上的河涌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工程（含滩涂改

造、废旧矿山修复、城市更新改造、老旧工业厂房修复改造等）及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工程；

四、合同金额在 600 万元以上的城市照明、亮化工程；

五、合同金额小于以上规定，但具有显著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纪念性意义的

市政工程。

第九条 投资在 5000 万以上的铁路、轻轨、交通枢纽、公路、水利、电力、光

伏、通讯等其他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在取得建设单位或相关建设主管部门同意后，

可纳入评价范围。

第四章 不纳入评价范围的工程

第十一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报项目，不纳入评价范围：

一、违反基本建设程序，不能提供施工许可证或相关主管部门批准的开工证明

文件，未纳入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的；

二、工程施工过程中发生一般及以上质量或安全事故、环境污染事故、劳资纠

纷等重大不良社会影响事件的；

三、在申报年度内发生较大及以上安全生产事故，或两起及以上一般安全生产

事故的单位所建设的工程项目；

四、采用国家、广东省明令禁止使用或淘汰的安全防护用品、设施、建筑机械

设备、建筑材料和施工工艺的；

五、工程因存在安全文明施工方面的违法违规行为，被行政主管部门做出行政

处罚或通报批评的；

六、未执行住房城乡建设部、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市政工程危险性较

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建筑起重机械安全监督规定以及企业安全生产费

用提取和使用等相关规定的；

七、建筑施工特种作业人员未取得省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有效建筑施工



特种作业人员操作资格证书的；

八、侵犯知识产权，使用盗版《广东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安全管理资料统

一用表》（含软件）生成和编制安全管理资料的。

第五章 申报条件

第十二条 申报项目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报主体应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申报项目的各参建单位应具备现行法律法

规及招标文件规定的资质；

二、项目应依据中标通知书或合同确定为独立项目，已办理施工许可手续或取

得政府行业主管部门批复的相关开工文件、监督登记（备案）文件；

三、项目得到当地行政主管部门推荐的；

四、项目按要求办理建筑施工人员工伤保险或安全责任保险；

五、项目执行国家和广东省有关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安全保证体

系健全；

六、项目安全文明施工管理资料应真实、完整,能及时反映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

工的实际情况；

七、项目依据《市政工程施工安全检查标准》(CJJ/T275)的要求，落实各项安全

检查工作；

八、项目有专业分包单位参建时，需提供与施工总承包单位签订的专业分包合

同，履行分包合同审批手续，并具备合法分包的资质、人员及能力，并提供独

立的安全文明施工档案资料。专业分包单位原则上不超过 3 家，各专业分包单

位合同金额应超过 1000万元，且总分包额度不得超过合同额的 30%。

第六章 评价程序

第十三条 项目申报

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活动全年动态受理申报。申报单位须在工程进度 30%

以前完成申报手续，通过市协会网站系统填报项目信息和上传电子申报资料，

并提交一份加盖公章的《云浮市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申报表》。

第十四条 项目评价

一、市协会对申报项目进行受理审查，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分初评和复评

两个阶段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评价；



二、申报单位应在项目达到初评条件（进度 30%-60%）、复评条件（进度 80%-90%）

的两周前，分阶段向市协会提交《云浮市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现

场评价申请表》《云浮市市政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自评表》及汇报材料；

三、市协会对项目进度情况和汇报材料审核后，适时组织专家组进行现场评价，

对项目的安全文明管控和资料编制等予以指导评价，同时对参建各方进行安全

履职评价；

四、专家组在初评阶段和复评阶段检查发现的安全文明施工问题，申报单位须

在规定时间内完善处理，并经专家组复核确认。

第七章 评价结果

第十五条 市协会对通过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的项目分上、下半年公示与公

布。

项目完工后，申报单位向市协会提交《终止施工安全监督告知书》《建筑施工项

目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定结果告知书》《事故情况证明》。市协会送市住建局审核

后，将评价结果在协会官方网站上公示 10 天无异议后，由市协会予以公布，并

向通过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的单位和个人颁发荣誉证书。

第十六条 通过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的项目，为各专业委员会组织会员单位

进行定期业内安全交流活动提供备选。

第十七条 通过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的项目可作为当年市级安全文明施工

示范工地的认定依据，并作为推荐参选省级相关评价活动的依据。

第八章 行为准则

第十八条 申报单位应积极配合市协会做好评价工作，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和

有关纪律，不得超规格接待。若有违规行为，视其情节严重程度给予批评警告，

或者取消项目参评资格。

第十九条 申报单位在项目申报、初评和复评过程中不得弄虚作假。一经核实，

视其情节严重程度给予批评警告，或者取消项目参评资格。已通过评价的，将

撤销获得的荣誉并取消该单位一年的参评资格。

第二十条 评价专家应当熟悉掌握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办法及标准，准确把

握评价的相关规定和工作要求，认真、严谨地开展评价工作。

第二十一条 评价专家及协会工作人员须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做到实事求是，



公平公正，廉洁自律，仪表端庄，语言规范，举止得体，不得对外透露任何与

评价相关的信息。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对已通过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评价的项目，如发现有重大质量安全

问题（以行政主管部门发布的公告为准），市协会有权取消其荣誉称号，并予以

公告。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由市协会负责解释。本办法自理事大会通过即施行。

云浮市建筑业协会

2026年 2月 28日


